
一、政策背景

湖南长沙“4·29”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是长期积累矛

盾集中暴露的典型事件，充分反映了自建房安全隐患问题尤

为突出。一是自建房结构安全存在“先天不足”。自建房由

城乡居民自行建设，缺少专业设计、专业施工，房屋结构承

载力和稳定性差。二是违规建设改造现象比较普遍。不少自

建房擅自改变用途，违规用作经营，不断违规改造加盖、扩

建装修，甚至拆改房屋主体结构，安全隐患重重。三是安全

监管不到位。多数地方自建房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不顺，基层

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审批和监管脱节，特别是对经营性自建

房监管缺失。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发生倒塌事故，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国务院安委会

召开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具体安排。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区决策部署，为扎实推进全区自建

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全面消除自建房安全隐患，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二、决策依据

根据《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国办发明电

〔2022〕10 号和《全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以

及《枣庄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要求，制定

本工作方案。

三、出台目的

《方案》从 4 方面对扎实做好专项整治工作提出总体要



求。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二是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属

地责任，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

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依规彻查自建房安全隐患。

三是组织开展“百日行动”，对危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

房快查快改，立查立改，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四是推进分类整治，消化存量。完善相关

制度，严控增量，逐步建立城乡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四、主要内容

《方案》要求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城乡所有自建房进行

排查摸底。排查整治覆盖全区行政区域内城乡所有自建房，

确保不漏一户一房，不留死角盲区。重点突出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安置区、学校医院周边、工业园区、集贸市场和工

矿区、景区、库区、铁路和国省道两侧、劳动密集型企业项

目周边等重点区域的自建房，聚焦“四无”自建房（无土地、

规划、施工许可审批，无资质设计，无资质施工，无竣工验

收），擅自改变结构、加高加层、开挖地下空间等违法改扩

建的自建房，擅自改变使用功能、违规用于生产经营特别是

改建改用为人员密集场所的自建房，以及临近使用年限的老

旧自建房。

五、重要举措

湖南长沙“4·29”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既是我区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亟需建立健全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方案》提出了如下措施，一是严控增量风险。3 层及以上

城乡新建房屋，以及经营性自建房必须依法依规经过专业设

计和专业施工，严格执行房屋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严格经

营性自建房审批监管，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在办理相关经营

许可、开展经营活动前依法依规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

明。二是加强日常检查。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要定期开展安

全检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组织人员撤离。健全房屋安全管

理员和网格化动态管理制度，加快建立房屋安全隐患常态化

巡查发现机制。三是清查整治违法行为。加大违法建设和违

法审批的房屋清查力度，依法严厉查处各类违法建设行为。

建立群众举报奖励机制，举报一经查实，予以奖励。对故意

隐瞒房屋安全状况、使用危房作为经营场所导致重大事故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是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房屋安全

管理队伍建设，依托镇街自然资源、农业综合服务、村镇建

设等机构，统筹加强自建房质量安全监管。落实用地、规划、

建设、经营等审批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审批后监管，督

促产权人和使用人落实房屋安全责任，通过部门联动实现房

屋安全闭环管理。加强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和从业人员管理，

鉴定机构应对报告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六、相关问题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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